
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

106 學年度臺北市國小學生家長會教育議題專修研習班實施計畫

一、研習依據：本中心 107 年度研習行事曆辦理。

二、研習目標：協助本市學校家長會會務人員了解臺北市教育政策與理念、健全家長會組織經

營發展，提升家長會領導團隊及成員參與教育事務之理念與作法，共創教育美

好未來。

三、研習對象：本市公、私立國小家長會會務人員

四、研習人數：120 人（每校以 2至 5人為限）。

五、研習日期：107 年 5 月 5日(星期六）。

六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 4月 30 日(星期一)止。

七、研習地點：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(臺北市北投區陽明山建國街 2號)。

八、課程內容：（如有修改，以最新公告為準）

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座

5/5
(六)

8:50-9:00 開場/介紹
臺北市國小家長會聯合會
張喜文總會長

09:00-10:50 卓越領導 lead
中華康輔教育推廣協會

資深講師胡瑋翰

11:00-11:50 會務運作與實務探討
臺北市國小家長會聯合會
張喜文總會長

12:00-13:20 午餐交流及休憩

13:30-14:20 校園性霸凌防治
華得聯合法律事務所
主持律師 吳孟玲

14:25-15:15 行動學習實作體驗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資教科

15:20-16:10 綜合座談

曾燦金局長（臺北市政府教育局）
楊淑妃主任（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）
張喜文總會長(國小家長聯合會)

九、研習方式：講授、經驗分享、互動討論與綜合座談。

十、報名方式：請於報名截止日前，至下列網址線上報名 https://goo.gl/6xNjpS

十一、 遴選方式及注意事項

(一) 依照報名順序優先錄取，如報名踴躍而致額滿，本中心得提前截止報名，並於報名

截止後 3日內公布研習名單。

(二) 為尊重講座及研習同儕，參與研習請務必準時，以免影響課程進行。遲到或早退超

過 20 分鐘以上者須請假 1小時。另本中心不接受「現場報名」，以免影響講義、

餐食等行政作業，敬請配合。

(三) 本中心設有專車至中心研習，如需搭乘請於報名時依需求登記，惟當日搭車人數未

達 15 人不派車(非每日均有專車)，相關專車發車資訊，請於研習前查詢教師在職

研習網(http://insc.tp.edu.tw/)或本中心網站(http://www.tiec.tp.edu.tw/)



最新公告，或電洽輔導組：28616942 轉 221。因本研習班逢週六，仰德大道實施

交通管制，請盡量搭乘研習員專車，如必要自行開車者，請攜帶研習公文影本，

俾便入山交通檢核。

十二、 承辦人：林秀娟研究教師，聯繫電話：2861-6942 轉 213，傳真：2861-6702，

電子信箱：tiec213@gmail.com。

十三、 研習經費︰由本中心研習經費項下支應，覈實核銷。

十四、 其 他：本實施計畫陳奉本中心主任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